附件

2026年度江门市医养结合补充保险
“邑康保”参保指南

为进一步健全江门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本市医疗保障水平，切实减轻患重大疾病参保人医疗费用负担，按照“政府指导、商业运作、自愿参保、保本微利、自负盈亏”原则，2026年度“邑康保”项目进行了优化调整。现将2026年度“邑康保”有关参保工作公告如下：
一、保费标准及赔付责任
2026年保费标准为150元/人/年。
参保人参保后可享受的待遇详见《“邑康保”待遇简表（2026版）》（详见附件1）和《“邑康保”健康管理的增值服务》（详见附件2）。
二、参保时间及保险期限
参保时间：2025年10月28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保险期限：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参保人员范围及参保方式
（一）参保人员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按照自愿原则，可以参保“邑康保”项目，成为参保对象（不限投保年龄、不限既往症）：
1.江门市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2.参加江门市以外异地基本医疗保险，且拥有江门市户籍的人员；
3.参加江门市以外异地基本医疗保险，持有有效期内江门市居住证且截至2025年12月31日居住登记时间连续三年及以上人员；
4.在保险年度内，符合中途参加江门市居民医保条件，且参加了江门市居民医保的特定人群。
（二）参保办理渠道
参保人可通过以下方式办理参保（“邑康保”LOGO及公众号二维码详见附件3）:
（1）微信搜索“邑康保”公众号，点击底部参保入口即可参保；
（2）通过“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进行参保；
（3）通过“江门邑网通”APP进行参保；
（4）通过扫描共保体承保公司保险代理人的海报二维码进行参保；
（5）通过江门市公共区域内公交车、候车亭、楼宇、海报、三折页等渠道中“邑康保”媒体宣传广告中的二维码进行参保。
（三）缴费方式
1.医保个账缴费。有江门医保个账的基本医保参保人，可以使用江门医保个账为本人和近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缴费。
2.个人现金线上缴费。符合参保条件的参保人可以使用微信、银行卡为本人或符合参保条件的近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投保分为个人投保和团体投保，投保人均可通过以上方式办理参保缴费。
四、一站式结算
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纳入“邑康保”理赔的费用，逐步实现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自2026年起，将符合条件的“责任一：医保范围内住院（含门特）医疗费用”和“责任二：医保范围外住院（含门特）药品费用”纳入“一站式”理赔结算，实现零垫付零跑腿，出院即报销。不具备“一站式”理赔结算条件的，将采取线下零星报销方式报销。
五、服务方式
（一）服务热线
“邑康保”咨询热线：0750-3122563
全国统一热线：400-0086-803
（二）服务网点咨询
本市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平安财险线下网点均可提供现场咨询及协助投保服务。
六、其他参保事项
（一）参保事宜和待遇细则由江门“邑康保”承办保险公司负责解释。
（二）更多资讯请关注“邑康保”微信公众号，亦可关注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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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邑康保”待遇简表（2026版）
	保障责任
	保障范围
	保险金额
	给付比例
	年起
付线
	既往症

	医疗保障
	责任一：医保范围内住院（含门特）医疗费用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因住院或指定门诊特定病种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或门诊特定病种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报销后，需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超过本项责任起付线以上的部分（不含先行自付费用）。医嘱外购药品不纳入报销范围。
	150万元
	75%
	连续参保1.5万元，首次或非连续参保2万元。
	既往症和非既往症人群给付标准一致，不区别对待。

	
	责任二：医保范围外住院（含门特）药品费用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因住院或指定门诊特定病种发生的，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报销后，需个人负担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外的，合理治疗所需的药品费用。医嘱外购药品不纳入报销范围。
	100万元
	75%
	连续参保1.5万元，首次或非连续参保2万元。
	

	保障责任
	保障范围
	保险金额
	给付比例
	年起
付线
	既往症

	医疗保障
	责任三：特定自费药品费用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经指定专科医生诊断并开具处方，在指定医院门诊或指定药店购买和使用的《特定自费药品目录》中的药品费用。
	100万元
	75%
	1万元
	既往症和非既往症人群给付标准一致，不区别对待。

	
	责任四：港澳药械通费用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江门市“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确因病情需要使用该医疗机构已向本项目承办机构申报审核同意的“港澳药械通”指定药械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20
万元
	50%
	4万元
	

	照护保障
	责任五：照护服务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经鉴定评估符合重度失能条件及以上标准并入住定点服务机构的，按月给付照护服务待遇。
	500元/人/月
	无起付线
	

	未成年人关爱计划
	责任六：未成年
被保险人定额补偿
	1.对于首次确诊指定心理病种相关费用保障，年度最高支付限额1000元/人。
	指定心理
病种补偿1000元
	无起付线
	首次确诊

	
	
	2.重大疾病定额保障，在保障年度内首次确诊本项目产品规定的28种重大疾病的，一次性定额补偿2万元/人。
	重大疾病
补偿2万元
	
	




附件2
“邑康保”健康管理的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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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癌症早筛：参保人可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可通过预约，线上填写信息申领，免费领取胃癌、肠癌或肝癌任意一种癌症风险快检产品。根据快检检测结果，经风险评估为胃癌、肠癌高风险的，可获得进一步基因甲基化检测、阳性保障及检测报告（保单内1次）。
二、胃癌、肠癌现场甲基化检测：为2025年、2026年连续参保的，且在本项目健管服务的癌症早筛发现的高风险人群提供现场采血进行胃癌/肠癌甲基化检测活动，并提供检测报告（保单期内提供6次）。
三、过敏源检测：为2025年、2026年连续参保的人群提供过敏源检测及检测结果报告（保单期内1次）。
四、院外医疗护理：针对罹患符合重疾标准的参保人，治疗出院后，提供社区医院医生/护士的医疗护理服务（保单内1次）。
五、购药优惠：对接江门市线下药房，为“邑康保”参保人提供购药优惠。
六、眼科服务：为参保人提供眼科健康建档*1次、远近视力检查*1次、眼底检查*1次、眼压检查*1次等服务。
七、口腔健康：成人口腔洁牙服务或儿童口腔涂氟，参保人通过线上领取服务后，到线下指定口腔诊所使用。服务包括口腔建档*1次、全面口腔检查*1次、超声波洁牙*1次或完成儿童口腔涂氟1次。
八、中医贴敷：中医养生贴敷，通过中药外治法，应用中草药制剂，施于皮肤、孔窍、俞穴及病变局部等部位的养生治病方法。保单期内为参保人提供下列种类的贴敷产品中的1盒，包邮到家，居家自用（保单期内1次）：1.常规：三伏贴、磁疗贴、肩颈腰腿痛贴。2.妇女：暖宫贴、乳腺贴。
九、在线健康评测：为参保人提供在线中医体质辨识测评及睡眠测试，通过区分用户体质（气虚质/阳虚质等），针对性给出饮食、运动、起居、茶饮以及情绪方面的日常建议。（保单期内不限次数）
十、在线健康咨询：为参保人提供一对一在线疾病咨询。日常及疾病用药指导（保单期内3次）。
十一、心理健康咨询：设立7*24小时专业心理咨询，为参保人提供包含恋爱、婚姻家庭、情绪压力、亲子教育、职业发展、个人成长等六大心理服务类目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保单期内10次）。
十二、健康宣传：“邑康保”公众号发送健康宣教类的科普文章，形式包括图文/漫画/动画等，发送频率为一月一篇。
十三、健康宣教直播：组织国内专家/当地社区医院知名医生在线开展面向大众的健康宣教直播（保单期内4次，包括销售期2次、保障期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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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康保”LOGO及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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